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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沈飞宾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39
1,950,049,537

68.78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纪瑞东董事长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7人，董事刘志敏、邢一新、张绍卓、王仁泽、李建因公务原因

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费军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航沈飞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9,711,156
比例（%）

99.9826

反对

票数

240,789
比例（%）

0.0123

弃权

票数

97,592
比例（%）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中航沈飞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9,617,284
比例（%）

99.9778

反对

票数

298,761
比例（%）

0.0153

弃权

票数

133,492
比例（%）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中航沈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32,156,565 98.8357 1,419,865 1.0618 136,892 0.102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816,336,215

0

133,374,941

2,396,907

130,978,034

比例（%）

100.0000

0.0000

99.7469

90.3304

99.9375

反对

票数

0

0

240,789

158,989

81,800

比例（%）

0.0000

0.0000

0.1800

5.9916

0.0625

弃权

票数

0

0

97,592

97,592

0

比例（%）

0.0000

0.0000

0.0731

3.678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 于 中 航 沈 飞2025 年 前 三 季 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中航沈飞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 于 中 航 沈 飞2025 年 度 日 常 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 年 度 日 常 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3,255,941

133,162,069

132,037,565

比例（%）

99.7467

99.6764

98.8347

反对

票数

240,789

298,761

1,419,865

比例（%）

0.1802

0.2236

1.0628

弃权

票数

97,592

133,492

136,892

比例（%）

0.0731

0.1000

0.10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徐昕、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5-066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4
744,399,413

44.90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独立董事陈昊奎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出席3人，董事徐铁城先生因临时有其他行程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吕洁冰先生，副总经理仲良喜先生、朱连升先

生、张新伟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9,058,802
比例（%）

99.2825

反对

票数

5,140,201
比例（%）

0.6905

弃权

票数

200,410
比例（%）

0.027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9,057,002
比例（%）

99.2823

反对

票数

5,122,801
比例（%）

0.6881

弃权

票数

219,610
比例（%）

0.029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761,102
比例（%）

99.2425

反对

票数

5,454,101
比例（%）

0.7326

弃权

票数

184,210
比例（%）

0.024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9,011,602
比例（%）

99.2762

反对

票数

5,207,301
比例（%）

0.6995

弃权

票数

180,510
比例（%）

0.024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8,803,302
比例（%）

99.2482

反对

票数

5,390,201
比例（%）

0.7241

弃权

票数

205,910
比例（%）

0.0277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0,710,702
比例（%）

99.5044

反对

票数

3,523,901
比例（%）

0.4733

弃权

票数

164,810
比例（%）

0.02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
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
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
司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与
核销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
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工作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
司对外捐赠
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6,271,467

206,269,667

205,973,767

206,224,267

206,015,967

207,923,367

比例（%）

97.4762

97.4753

97.3355

97.4539

97.3554

98.2568

反对

票数

5,140,201

5,122,801

5,454,101

5,207,301

5,390,201

3,523,901

比例（%）

2.4290

2.4208

2.5774

2.4607

2.5472

1.6652

弃权

票数

200,410

219,610

184,210

180,510

205,910

164,810

比例（%）

0.0948

0.1039

0.0871

0.0854

0.0974

0.07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王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2025-071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或“公司”）持续健康、平稳

地运营，满足资金需求，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本次融资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范围之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亚极地”）为公司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圣亚极地成立于 2004年 4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9756334350M，注册资本为 10,
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子平，注册地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3号，经营范

围为极地馆、水族馆、动物园的经营与管理；游乐园服务；动物表演；野生动物饲养服务；国家

重点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一般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水生、陆生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海洋人造景观、海洋生物标本陈列、船舶模型陈列；技术服务、开

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信息技术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

版单位）；销售：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动物饲料销售；

摄影摄像服务；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经营；场地及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圣亚极地经审计总资产16,626.87万元，负债总额359.85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2.16%，净资产16,267.02万元；营业总收入4,817.71万元，净利润1,406.35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圣亚极地未经审计总资产19,707.04万元，负债总额475.30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2.41%，净资产19,231.74万元；营业总收入4,438.66万元，净利润2,964.73万元。

公司持有圣亚极地100%的股权，圣亚极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一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大连圣亚成立于1994年1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04862592R，工商登记注册资

本为12,8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子平，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8号，经营范围为建设、经营水族馆、海洋探险人造景观、游乐园、海洋生物标本陈列

馆、船舶模型陈列馆、餐饮、营业性演出、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展览展示）、水生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展览展示、驯养繁殖展演、科普教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观赏）。（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64.50万股，登

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880.00万元变更为13,044.50万元，目前尚未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工作。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层面）经审计总资产 208,270.76万元，负债总额 178,
598.0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5.75%，净资产 14,855.26万元；营业收入 50,524.16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18.22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合并层面）未经审计总资产199,945.61万元，负债总额162,
753.2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40%，净资产 21,364.70万元；营业收入 42,885.17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96.71万元。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5-07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万元

6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2,745万元

2,66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94,630（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57,879万元）

28.91（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占比为17.6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系统”）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一系列银行信贷业务，公司为网新

系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该系列信贷业务提供最高额4,
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网新电气”）为网新系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该系列信贷

业务提供最高额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2、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图灵”）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申请6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

个月。公司为网新图灵的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

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7,6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公司为网新系统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的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网新电气为网新系统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的担保；公司为网新图灵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的担保，控股子公司浙

江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为网新图灵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担保额度

的有效期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

止。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系统的担保总额为5,665万元，担保余额为2,745万

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系统的担保总额为13,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图灵的担保总额为4,400万元，担保余额为2,669万

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网新图灵的担保总额为5,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浙大网新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图
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网新系统100%股权

公司持有网新图灵 55%的股
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自胜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网新图灵45%的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76130907

91330000731506654U

被 担
保 人
名称

浙 大
网 新
系 统
工 程
有 限
公司

浙 江
浙 大
网 新
图 灵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944.19

44,819.99

负债总额

48,438.81

30,586.25

资产净额

34,198.67

13,329.40

营业收入

13,620.85

95,309.95

净利润

130.21

-1,275.6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842.03

48,463.33

负债总额

55,444.93

32,326.47

资产净额

35,096.46

15,042.54

营业收入

38,138.05

104,435.52

净利润

1,777.14

119.3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网新系统、网新图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浙大网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网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公司为网新系统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网新电气为

网新系统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

4、反担保情况及形式：无

5、其他重要条款：

5.1 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5.2 违约条款事件及处理：

出现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时，债权人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1）要求保证人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全部、部分调减、中止或终止对保证人的授信额度；

（3）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的业务申请；对于尚未发放的贷

款、尚未办理的贸易融资，全部、部分中止或者终止发放和办理；

（4）宣布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全部

或部分立即到期；

（5）终止、解除本合同，全部或部分终止、解除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其他合同；

（6）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

（7）将保证人在债权人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清

偿保证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或部分债务。账户中的未到期款项视为提前到期。账户币种与

债权人业务计价货币不同的，按扣收时债权人适用的结售汇牌价汇率折算；

（8）债权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二）被担保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晖支行

保证人（乙方）：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

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600万元

4、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形式：网新图灵其他股东为本次担保向公司提供对应

股权比例的担保。

5、反担保情况及形式：无

6、其他重要条款：

6.1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

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

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6.2 违约条款：

（1）保证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

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与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因此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2）乙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的，乙方同意甲方扣划乙方开立在中国工商

银行的所有账户中款项以清偿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扣划款项与主合同币种不一致的，按扣划

日甲方所公布的相应币种适用汇率计算应扣划金额。扣划日至清偿日（甲方根据国家外汇管

理政策将扣划款项兑换成主合同币种并实际清偿主合同项下债务日）期间产生的利息和其他

费用，以及在此期间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网新系统的信誉良好，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良好，目前无逾期债务。本次

网新系统因业务开展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一系列

银行信贷业务以保证业务运行，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信贷业务为上一年度信贷业务的延续，

符合其经营实际，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获得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

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对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况。

网新图灵一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信誉良好、运作正常，不存在较大的

偿债风险，目前无逾期债务。本次网新图灵因业务开展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朝晖支行申请6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保证经营，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笔贷款符合其经营

实际，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获得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在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公司对网新图灵有充分的控制权，且网新图灵其他股

东为本次担保责任向公司提供对应股权比例的担保，对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5年 5月 15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

本次担保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4,630万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91%。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57,879万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68%。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2025-047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10号沙洲湖科创园B2幢公司4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
37

43,339,457
43,339,457

59.3051
59.305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73,684,21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为605,400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苏州锴威特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38,657
比例（%）

99.9981

反对

票数

8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月鹏、邹佩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锴威特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锴威特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5-058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1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6
466

26,428,113
26,428,113

1.9821
1.98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银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记名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洪彬先生、董事董春英女士、董事兼总裁王勇先

生、董事兼副总裁吴改先生以及职工代表董事王红春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董事会秘书石夏娟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5,120,318
比例（%）

95.0515

反对

票数

1,246,351
比例（%）

4.7160

弃权

票数

61,444
比例（%）

0.2325
2、议案名称：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604,590
比例（%）

85.5323

反对

票数

3,765,179
比例（%）

14.2468

弃权

票数

58,344
比例（%）

0.22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上海电气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120,318

22,604,590

比例（%）

95.0515

85.5323

反对

票数

1,246,351

3,765,179

比例（%）

4.7160

14.2468

弃权

票数

61,444

58,344

比例（%）

0.2325

0.2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

司、乔银平先生、王勇先生及其他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琳菲、王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60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倍

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

决策的有关规定，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李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

次选举完成后，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

李华先生简历

李华先生，199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

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职称。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

件工程师；2016年 12月至 2019年 11月，任深圳威通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开发工程师等职务；

2019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任深圳市小白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合伙人；2021年 3月至

今，历任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用软件经理、应用软件副总监，现任研发中心副总

监，分管AI与软件部门，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华先生间接持有公司6,076股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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